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服務暨接待作業要點 

115年 6月 11日經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國際間學術交流，完善境外

學者來校訪問研究期間之服務、接待及相關行政作業，並妥適規範其使用本校資源之申

請與管理，特訂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服務暨接

待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境外學者，係指與本校無聘僱關係，來校從事短期訪問、講學、交流或研究

之境外大學校院、學術研究機構或相關專業機構之人員。 

前項境外學者得區分為交換學者及非交換學者： 

（一） 交換學者：指依本校與境外合作學校或合作機構所簽訂書面協議、計畫或約定，

經所屬合作單位推薦並獲本校同意來校訪問研究之學者。此類學者之服務接待暨

收費等事項，依書面個別約定辦理。 

（二） 非交換學者：指非屬前款，但經本校行政會議審查同意來校訪問或研究之學者。

此類學者之服務接待等事項，由本校行政會議審查通過後，由本校指定單位接待，，

並以付費為原則。 

三、申請來校訪問之境外學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職於境外大學校院、研究機構或相關專業機構之學者專家或專業人員。 

（二）具特殊專長，並經本校主辦單位認定其訪問研究或交流內容對於本校教學、研究或國

際合作具實質助益者。 

（三）符合本校與合作機構簽訂協議所約定之資格條件者。 

四、申請來校訪問研究之境外學者，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來校訪問研究申請表（內容應包含來訪目的及研究計畫）。 

（二）申請人簡歷。 

（三）現職證明或所屬機構主管推薦函。 

（四）來台時程規劃表。 

（五）主辦單位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六）至遲應於申請人出發前 3日應檢附經外交部領事單位核准入境之簽證紀錄。 

五、境外學者來校之申辦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應於預定來校日 6 個月前，檢附前述文件遞向本校秘書室提出申請；應就

申請人資格、研究或交流內容、接待資源及合作效益進行審查。必要時，得會請

企劃發展處、人事室、總務處或其他有關單位協審。 

（二）審查通過後，由本校依權責簽請核定，並視需要核發邀請函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人入境之後由主辦單位負責接待；如情況特殊，經委託得由秘書室國際事務

組協助接待。 

（四）境外學者應依通知於來校前或報到時完成相關行政程序。 

六、境外學者來校之服務接待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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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指定聯繫窗口或負責接待專人，協助安排學術交流、研究空間、行政

協助及必要之在校支援事項。得會同其他相關單位依業務權責協助辦理住宿、資

訊、圖書、場地、保險、交通、門禁或其他必要事項。 

（二）秘書室：統籌或指派專人負責統籌相關行政服務，並視需要提供邀請函、報到指

引、校園與環境資訊、識別證、其他相關文件及相關業務諮詢。 

七、境外學者來校期間使用本校場地、設備、圖書、資訊系統、住宿或其他資源者，得依本

校相關規定酌收行政服務費、設備使用費或其他必要費用；其收費標準由本校另定之。

交換學者之收費，得依合作協議或專案約定辦理。境外學者於來校期間，應自行投保足

以涵蓋在臺停留期間之醫療、意外傷害及其他等必要保險；本校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八、境外學者來校訪問研究期間，應遵守我國法令、本校各項規章及接待單位管理規定，不

得從事與申請目的不符活動。其有違反相關規定、影響校譽或有其他重大不當情事者，

本校得停止其訪問研究、取消相關資格，並視情節通知相關機關或所屬機構。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法令、本校相關規定及各該合作協議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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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服務暨接待作業要點新訂總

說明 

115年 6月 11日經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暫列） 

條文 說明 

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以下簡

稱本校）為促進本校國際間學術交流，

完善境外學者來校訪問研究期間之服

務、接待及相關行政作業，並妥適規範

其使用本校資源之申請與管理，特訂定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辦理來

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服務暨接待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制定目的，為處理本校辦理及接

待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之原則。 

二、本要點所稱境外學者，係指與本校無聘

僱關係，來校從事短期訪問、講學、交

流或研究之境外大學校院、學術研究機

構或相關專業機構之人員。 

前項境外學者得區分為交換學者及非交換學

者： 

（一） 交換學者：指依本校與境外合

作學校或合作機構所簽訂書面

協議、計畫或約定，經所屬合

作單位推薦並獲本校同意來校

訪問研究之學者。此類學者之

服務接待暨收費等事項，依書

面個別約定辦理。 

（二） 非交換學者：指非屬前款，但

經本校行政會議審查同意來校

訪問或研究之學者。此類學者

之服務接待等事項，由本校行

政會議審查通過後，由本校指

定單位接待，並以付費為原

則。 

一、明定本要點所稱境外學者之定義與適用

範圍，其分類有二： 

（一）交換學者 

（二）非交換學者 

二、各類申請依本校行政會議審核。 

三、申請來校訪問之境外學者，應具備下列

資格之一： 

明定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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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任職於境外大學校院、研究

機構或相關專業機構之學者專

家或專業人員。 

（二） 具特殊專長，並經本校主辦單

位認定其訪問研究或交流內容

對於本校教學、研究或國際合

作具實質助益者。 

四、申請來校訪問研究之境外學者，應備具

下列文件： 

（一）來校訪問研究申請表（內容應包

含來訪目的及研究計畫）。 

（二）申請人簡歷。 

（三）現職證明或所屬機構主管推薦

函。 

（四）來台時程規劃表。 

（五）主辦單位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 

（六）至遲應於申請人出發前 3日應檢

附經外交部領事單位核准入境之

簽證紀錄。 

明定申請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應檢據之申

請文件。 

五、境外學者來校之申辦程序如下： 

（一） 申請人應於預定來校日 6個月

前，檢附前述文件遞向本校秘

書室提出申請；應就申請人資

格、研究或交流內容、接待資

源及合作效益進行審查。必要

時，得會請企劃發展處、人事

室、總務處或其他有關單位協

審。 

（二） 審查通過後，由本校依權責簽

請核定，並視需要核發邀請函

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 申請人入境之後由主辦單位負

責接待；如情況特殊，經委託

得由秘書室國際事務組協助接

待。 

（四） 境外學者應依通知於來校前或

報到時完成相關行政程序。 

明定本要點之申請程序、接待權責及審查流

程。 

六、境外學者來校之服務接待分工如下： 明定本要點接待權責業務單位，分類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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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辦單位：指定聯繫窗口或負

責接待專人，協助安排學術交

流、研究空間、行政協助及必

要之在校支援事項。得會同其

他相關單位依業務權責協助辦

理住宿、資訊、圖書、場地、

保險、交通、門禁或其他必要

事項。 

（二） 秘書室：統籌或指派專人負責

統籌相關行政服務，並視需要

提供邀請函、報到指引、校園

與環境資訊、識別證、其他相

關文件及相關業務諮詢。 

（一）主辦單位：係指負責接待之校級或

校內教學研究主辦單位。 

（二）秘書室：負責統籌及協助行政端業

務事項。 

七、境外學者來校期間使用本校場地、設備、

圖書、資訊系統、住宿或其他資源者，得

依本校相關規定酌收行政服務費、設備

使用費或其他必要費用；其收費標準由

本校另定之。交換學者之收費，得依合

作協議或專案約定辦理。境外學者於來

校期間，應自行投保足以涵蓋在臺停留

期間之醫療、意外傷害及其他等必要保

險；本校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明定本要點收費事項，依合作協議或審議結

果辦理之。 

八、境外學者來校訪問研究期間，應遵守我

國法令、本校各項規章及接待單位管理

規定，不得從事與申請目的不符活動。

其有違反相關規定、影響校譽或有其他

重大不當情事者，本校得停止其訪問研

究、取消相關資格，並視情節通知相關

機關或所屬機構。 

明定來校訪問研究境外學者訪問期間應遵守

我國法令、教育主管機關規範及本校相關規

範等，以及違規罰則。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

法令、本校相關規定及各該合作協議辦

理。 

明定本要點未含括範圍依相關法令、陳核事

項或合作協議內容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施行日。 

 


